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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人士出行及參與體育

　　根據社會工作局“殘疾評估登記證”統計資料顯示【註1】，截至本
年9月30日，持有效殘疾評估登記證的總人數為15,526人。特區政府近年
先後開展《2016至2025年康復服務十年規劃》，並制定了符合國際標準
及本地需要的《澳門特區無障礙通用設計建築指引》，以支持殘疾人士
康復及融入社會。雖然有關工作取得一定程度的進展，但不少殘疾人士
在參與及融入社會的過程中仍遇到不少障礙，包括在交通出行及參與體
育等方面。

　　有肢體殘疾人士反映，出行需以輪椅代步，但現時本澳並非所有公
共交通工具及場所均設有無障礙設施，在上落或出入時仍需他人從旁協
助；另外，雖然部份具條件的公共巴士已設置輪椅停泊位置，以及上落
踏板供輪椅人士使用，但巴士站的設置卻未有無障礙人士通行的設計配
套。在行人道與車道存在高低區間的情況下，往往需自行移至車道候車
以便上落，除影響輪椅使用者出行，更對人身及交通安全造成隱患。

　　另一方面，特區政府於2016年正式實施新修訂的《高水平體育賽事
獎金頒發規章》，劃一殘疾人體育與健全人體育的獎金金額，體現出體
育的公平原則、認同殘疾運動員所作出的貢獻。然而，要真正促進本地
殘疾人士體育運動的發展，提供符合其需求的軟硬件配套及訓練場所同
樣重要。現時本澳在殘疾運動員専用場地及専職教練方面遠遠落後於鄰
近地區，窒礙本澳殘疾運動發展步伐，同時對殘疾人士發揮自我、投身
體育、融入社會造成影響。

　　為此，本人提出質詢如下：

　　一、未來政策方向是否仍以“讓殘疾人士自由進出所有建築物和使用
公共交通服務”這一目標推進【註2】？《2016至2025年康復服務十年規
劃》文本有關“無障礙通道設施和交通”的長期階段提及，“總結指引執行
的經驗，研究透過修法、立法或其他方式要求全澳工程必須遵照《澳門
無障礙通用設計規範指引》進行設計及建設。”【註3】現時有關工作進
度如何？

　　二、本澳殘疾運動員近年相繼在國際及全國性賽事中取得佳績，當
局未來在推動殘疾人士參與體育運動方面會否持續加大資源投入，撥出
或提供専用場地作為訓練場所，並增聘專職教練，優化軟硬件設施，真
正落實支持殘疾人士參與體育活動，積極融入社會的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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